
要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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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动作开始发生或是变化开始出现时是否有“变化点”作为分析“了”的语法功能

的着眼点。如果有这样的变化点则理解为“动作或变化的成立”，没有这样的变化点则理解

为“动作或变化的假设成立”，从而最终推论出“了”只有一个的结论。

在现代汉语学界一般认为“了”有两个。一个是词尾“了”，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一

个是句尾“了”，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变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先行研究指出“了”是一

个，但是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说明并不充分。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尝试从一个新视角对“了”的语法功能进

行进一步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论证“了”只有一个的观点。为了表达

方便，本文参考了先行研究中对“了”的称呼，并且考虑到由于句中位置的不同而引起的“了”

的语法功能的异同，把用于句中的“了”称为词尾“了”，把用于句末的“了”称为句尾“了”。

另外，本文虽然涉及到“了”表示语气的功能，但因语气依附于“了”的语法功能，所以本

文对“了”的表示语气的功能不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章，从中日两国关于“了”的语法功能的代表性先行研究的观点，以及中日两国在

汉语教学中关于“了”的解释说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关于中国的先行研究主要

例举了朱德熙（1982）、吕叔湘（1984）、刘月华・潘文娯・故韡（1983・ 2002）的观点。

关于日本的先行研究主要列举了輿水優（1985）、金丸邦三（1985）、杉村博文(2006)的观点。

通过分析了解到中日两国关于“了”的语法功能的解释虽然在语言表达上存在些许差异，但

是在词尾“了”表示“动作的完成或者实现”，句尾“了”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者变化”

的说明解释的用语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还了解到日本的有关“了”的分析研究基本上

也是沿着中国的研究方向而进行的。其次，关于中日两国在汉语教学当中是如何对“了”进

行说明的这一点，通过笔者的个人经历了解到在中国不论是以汉语母语者为对象还是以外国

学习者为对象，在针对“了”进行教学时基本上都是依照先行研究的观点进行的。而为了具

体了解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中是如何对“了”进行说明的，本文对近年来的汉语教科书进行了

调查。从出版年份、出版社、学习等级这三方面制定了择书标准，最后选定 13 本教科书为

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可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按照先行研究关于“了”的观点进行解释说

明的。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了”进行解释说明时都把“了”分为了两个。

第二章，对先行研究的问题点以及本文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说明。关于问题提起，本文认

为先行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了”分为两个的同时还认为两者能够

融合成一个的这一观点本身具有矛盾性。因为两个“了”能够合成一个这就说明这两个“了”

之间一定存在共性。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了”从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话，那么根本就无法融

合成一个“了”。第二个问题是把“了”分为词尾“了”和句尾“了”的这一划分方法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含有“了”的句子，但是无法充分解释“了”的语法功能以及用法上

的相对性特点和多样性特点。以句尾“了”为例，如“上个星期我去上海了”这样的句子，

很明显它既不表示新情况的出现也不表示变化，表达的是已经实现了的事情。因此可以说句



尾“了”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者变化是不全面的。

关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动作成立的过程我们认识到，除去瞬间动词，其他的动词都具

有表示内含“起始点——起始点之后的动态或者静态的持续状态——完结点”这三种时相的

过程。关于“了”的大多数先行研究也是把焦点放在这一过程的某一个时相上进行分析的。

但是实际上汉语的“了”的表现形式的自由度很高，它不仅可以用在动词后面，还可以用在

形容词以及名词的后面。所以局限在“起始点——起始点之后的动态或者静态的持续状态—

—完结点”这一过程之内对“了”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应该以更为宽泛的视角来展开分析。

通过分析先行研究的例句使我们认识到，词尾“了”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是着眼于“动作或

者变化的完结点”而给出的定义。句尾“了”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变化是着眼于“动作或者

变化的开始点”而给出的定义。不仅如此，通过对句尾“了”进行分析后还认识到句尾“了”

也同样能够表达“动作或者变化的完结点”。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动作或者变化

的起始点”与“动作或者变化的完结点”之间存在共性特点，即都具备动作开始发生或是变

化开始出现的这一“变化点”。因此，本文把这样的“变化点”的出现作为分析焦点，出现

了“变化点”则认为是“动作或者变化的成立”，没有出现“变化点”则认为是“动作或者

变化的假设成立”，从而推导出“了”只有一个的结论。

第三章，笔者从“了”只有一个这一假设出发，对“了”所表达的“动作或者变化的

成立”和“动作或者变化的假设成立”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而言，在分析句尾“了”时

把其分为了“V+(O+)了”、“Adj+了”、“N+了”这三种句式。通过分析认识到句尾“了”的

这三种句式本身就可以表示“动作或者变化的成立”；而这三种形式与表示未来的时间词或

者是与“……就（要）……了”、“……快（要）……了”等句式一起使用，还可以表示“动

作或者变化的假设成立”。在分析词尾“了”时把其分为了“V+了+O”、“Adj+了+O”、“V+

了+C”、“Adj+了+C”这四种句式。“V+了+O”和“Adj+了+O”一般无法单独成句，但是加上

相应辅助成分之后同样可以表示“动作或者变化的成立”。而“V+了+C”和“Adj+了+C”句

式本身就能成句，所以能够表达“动作或者变化的成立”；当其与表示未来的时间词以及

“……就……了”连用还可以表达“动作或者变化的假设成立”。可见，尽管位于不同位置

的“了”的成句条件和用法存在差异，但是在具备表达“动作或者变化的成立”以及“动

作或者变化的假设成立”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句尾“了”与词尾“了”之间并不存在

本质性差异，所以推论出认为“了”只有一个是具有合理性的这一结论。

第四章，总结了“了”的语法功能和在研究分析推论中得到的结论，以及今后仍续努

力探讨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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